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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91_E5_B8_82_E5_c80_305554.htm 转发市建委关于广州

市建设统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穗府办［2007］46号各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建委草拟

的《广州市建设统计工作实施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碰到的问题，请径

向市建委反映。广州市政府办公厅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广州市建设统计工作实施办法市建委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建设

统计工作， 明确市建设系统各主管部门、各有关部门及相关

单位的建设统计调查工作职责和任务，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府和市统计局提供建设统计资料

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闰统计法》、《广东省统计治理

条例》、《广州市统计治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建

设系统各主管部门、市各有关部门， 以及在本市建设领域内

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治理活动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

或单位(以下称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进行建设统计调查，

应当遵循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乡规划、城乡

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园林绿化、市容环卫、土地资源利用

、房屋与房地产业、建筑业、人防建设和治理、电力设施建

设、环境保护、城市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建设统计调查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统计调查是指：人口和建设用地、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支、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市政公用设施

施工规模和新增生产能力、供水、节约用水、燃气、道路和



桥梁(含路灯)、排水和污水、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电力

设施和供给、公共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市容环

境卫生、环境保护、青山绿地工程、人防设施及其他地下工

程建设治理、国有土地使用、旧城与危破房改造、城市综合

治理、新墙材应用和建筑节能、建筑业、建设工程监理、房

屋与房地产业、村镇建设、中心镇建设、勘察设计业、建设

科技、建设人才教育培训、大型对外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和大

型公共设施建设等内容的统计调查， 以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市政府和市统计局要求的建设统计调查等。 第五条 市建委

在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统计局的指导下，负责统筹协调全

市建设统计调查工作，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所治理行业的建设统计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表填

报，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具体分工如下： (

一)市建委负责组织协调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 完成国家和

地方下达的建设统计调查任务； 负责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支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村镇建设、建设工程监理、勘察设计

业、大型公共设施建设、建设科技、建设人才教育培训等方

面的统计调查；负责汇总、上报和公布全市建设统计调查资

料，编制全市统的建设统计报表，并负责组织对建设行业各

种统计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节统计局负责提供国家

统计制度范围的建筑业企业(指在广州市登记注册的法人建筑

业企业) 和房地产业等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 (三)市交委负责

机场、港口、铁路站场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公路

建设、停车场建设、公共交通及出租车事业、轮渡事业等方

面的统计调查。 (四)市国土房管局负责国有土地出让、城市

房屋情况、房地产市场信息、房地产中介和物业治理、旧城



与危破房改造、采石采泥场整治复绿、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等方面的统计调查。市房改办住建办负责经济适用房和房

改方面的统计调查。 (五)市规划局负责城市建设用地、城市

规划治理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六)市环保局负责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统计调查。 (七)市市政园林局负责市政园林工程施工

规模和新增生产能力、供水、节约用水、燃气、道路和桥梁

、排水和污水、河涌截污等市政设施以及园林绿化与风景名

胜区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八)市市容环卫局负责市容环卫施

工规模和新增生产能力、市容环境卫生治理等方面的统计调

查。 (九)市人防办负责人防及其他地厂空间工程设施建设治

理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十)市城管支队负责城市治理综合执

法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十一)市住房公积金治理中心负责全

市住房公积金治理统计调查。 (十二)市地铁总公司负责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地铁运营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十三)广州供

电局负责电力施工规模和新增生产能力、 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电力供给等方面的统计调查。 第六条 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

位，应当根据建设统计工作任务的需要，设立综合统计机构

负责建设统计工作，指定统计负责人，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

计人员。统计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定期参加统计业务知

识培训。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统计专业工作能力，依法严格履行统计工作职责。 第七条 各

种建设统计报表的制发，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及有关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和规定办理。对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制发的统计报表，由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综合统

计机构按要求填报；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自行制定对本系

统的调查报表需报市统计局备案；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自



行制定对本系统、本部门以外统计调查的报表，应报市统计

局批准。 第八条 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按照月报、季报、

半年报、年报或者专项调查的要求按时报送各种统计报表，

各种报表须由统计负责人和本部门主管领导审核签名后，方

可报送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委。各类统计报表除了法定

的报表格式以外，还必须附基层上报数据的情况、统计数据

变动情况原因说明， 以及简要的统计分析报告。市建委向上

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和对外公布属于政府综合统计部门统计

的建设统计数据信息，应经市统计局审核。 第九条 各主管部

门及相关单位应当根据统计工作任务和建设行业治理的需要

，做好统计调查基础工作，提高统计人员的素质，健全统计

工作制度，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应

完善建设统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严格履行法定统计义务。

对所有的建设统计报表， 同时使用计算机软件及网络传输和

书面文字报表两种方式报送，并逐步建立健全建设统计纸介

质文档资料和电子文档数据库。 第十条 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

位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答应自行

或者授意他人修改；如发现统计数据计算或者口径、来源有

错误，应责成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核实修正，并由统计机构

保留核实修正的原始统计资料，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 第十一条 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应将统计调查工作情

况纳入本部门年度工作考核治理范围，并作为有关企业单位

年度资质审查的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

广东省统计治理条例》和《广州市统计治理条例》，结合本

部门、单位年度考评，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

彰；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通报批评



或者处分；对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及时提交

报表的部门，追究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的责

任。 第十二条 市建委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府和市统计

局报送的建设统计数据信息，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统计

局审核通过后，根据需要抄送各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实现

建设统计数据资源共享。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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